
      新北市三重區光榮國民中學附設幼兒圜教保服務書面契約

壹丶契約審閱攏

本契約於中華民國－年＿＿－月-日經幼兒父毋或監護人攜回審閱」辶日 。

（契約審閱期間至少為五日）

米訂立契約前，應至少有五日以上供甲方審閱本契約全部條款內容，違反規定者，其條款不構成契

約之內容，但甲方得主張該條款仍構成契約之內容。

貳丶契約內文

�幼兒：

�甲方（簽章）：
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

地址：

�甲方之受委託人（簽章）：

甲方（幼兒父毋或監護人）簽章：

立契約書人

自 年 月 日入固

與幼兒之關係：

電語：

（無則免填）

電語：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

地址：

＼／／三二隘二二［＿
（直

地址：新北市三重區介壽路26號

茲就甲方將幼兒

下，以共同遵守：

委託乙方於該圉提供教保服務事宜，雙方合意訂定本契約如

年 月 日














